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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学生食堂加固工程检测服务
二、采购内容
	项号
	采购内容
	数量及单位

	1
	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学生食堂加固工程检测服务（详见采购需求）
	1项

	要求：（1）采购需求须全部满足。
（2）合同履约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通过验收合格止。


三、预算控制价金额（人民币）：39860元（大写：叁万玖仟捌佰陆拾元整）。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并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
     （二）特定资格要求：须具有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检测范围包含见证取样检测、房屋安全鉴定检测，并具备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资质认定证书附表内容须满足采购需求的，并在人员等方面具有保障完成工程项目的相应能力；
（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信息以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为准；
（四）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五、投标要求
（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特定资格要求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二）提供最新的信用中国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无违法失信查询结果截图（加盖单位公章）；
（三）报价函（附表1分项报价汇总表加盖公章）；
（四）投标材料必须一正一副，且须加盖公章后密封提供。
如以上资料提供不全或不按要求提供，将被视为不符合投标资格。
六、中标方式
根据投标人的投标材料，在满足采购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最低价法确定该项目中标单位，若价格相同，则采取抽签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七、投标截止时间和地点
（一）投标时间
凡愿意且符合条件投标人，请于2025年12月22 日上午9：00至11：00，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广西艺术学院财务资产处，其他时间不接收报名材料。
（二）投标地点
南宁市教育路7号广西艺术学院雕塑办公楼107室财务资产处采购管理科。
联系人：朱老师，联系电话：0771-5327987

广西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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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标的名称
	单位
	数量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1）
	▲技术要求

	1
	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学生食堂加固工程检测服务
	1
	项
	[bookmark: OLE_LINK37]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OLE_LINK418][bookmark: OLE_LINK419]1.项目地点：南宁市教育路7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
2.工程概况：该楼栋始建于1983年，地下0层，地上3层，混合结构，总建筑面积约为3392㎡，项目包含拆除原天棚吊顶及恢复、对建筑原有的部分砖柱、混凝土梁等结构构件采用碳纤维布进行加固、拆除灯具、空调、风管等工程内容，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
3.采购范围：设计图纸范围内的竣工验收所需的检测，包含见证取样类检测和加固完成后房屋安全鉴定检测等内容。
4.要求：
(1)检测质量要求：按国家、省、市现行规范、标准和委托单位的检测内容、完成时间进行检测，严格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执行，对采购人委托的检测项目进行客观公正检测，做到检测数据完整、准确、真实、清楚。
(2)服务要求：①合同签订后 10 天内，成交供应商根据项目情况及图纸编制总的检测方案，经监理、发包人审核通过后，按审定总的检测方案进行检测。后期可根据项目进度对专项检测方案进行调整细化，要求每次检测前2天内正式提交检测方案，经监理、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进行检测。②成交供应商根据工程进度所需要以及采购人指定的检测项目进行检测工作，并在达到检测条件后2日内进场检测，每次检测完成后3日内出具 叁份 纸质检测报告及电子版一份。工程竣工后，收集整理各阶段检测报告，装订成册2套并移交采购人存档。检测服务工作以满足施工进度和验收为原则，不能影响工程的竣工验收。
(3)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配件等的检测，包括专项检测和见证取样检测，具体检测范围及数量以设计图纸及有关规范要求为准。
5.要求工期：签订合同后60日历天内竣工验收完毕。

	一、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日内。

	[bookmark: OLE_LINK441][bookmark: OLE_LINK440][bookmark: OLE_LINK429][bookmark: OLE_LINK428]▲服务期限
及服务地点
	[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62]1.服务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合格止。
[bookmark: OLE_LINK402][bookmark: OLE_LINK403]2.服务地点：南宁市教育路7号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

	▲检测费支付
	待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所有成交供应商应交付的检测报告和相关资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合同款。成交供应商申请付款时必须开具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

	▲报价及其他要求
	1. 检测费计费计价标准参考《广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和建筑材料试验收费项目及标准指导性意见》（2022年版）（桂建检协【2022】13号文）的收费标准（当桂建检协【2022】13号文没有的项目，则由双方依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或地方相关行业收费标准或市场询价协商确定）。报价应包含：按采购人、施工图纸、国家政策规范和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全部检测工作所需的劳务费、技术服务费、专业检测人员、交通工具、检测办公室及测量仪器、常用试验器具、办公、通讯、保险、税费和利润等检测业务有关一切费用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风险、责任和各种应有的费用。
备注：供应商根据施工图纸、南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国家检测的相关规定自行估算检测量并进行报价，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均包含在响应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检测费用。
2. 报价方式：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报价，竞标报价不允许超过最高限价。
3.其他要求：
（1）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2）本项目如有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如具体采购需求与标准、规范不一致的，高于标准、规范的按具体采购需求执行，低于标准、规范的按标准、规范执行。

	保密要求
	1.供应商应承诺遵守知识产权与安全保密有关规定，供应商必须承诺对本项目技术文件以及由采购人提供的所有内部资料、技术文档和信息予以保密；未经采购人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标书以及本项目的任何内容；如采购人要求，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签订相关的保密协议。
2.供应商应加强本项目资料的保密管控，必须针对本项目全生命周期涉及的纸质、声音、影像、图像、电子等各种形态资料及其载体的保密管控措施，记录资料由生成到销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使用日志，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及时对制度进行调整，资料保密管理制度的建立和修订需得到采购人的同意后方可实行。

	二、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的检测服务方案、拟投入人员等内容。







附表1：分项报价汇总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费（元）

	1
	见证取样类检测
	

	2
	房屋安全鉴定检测
	

	合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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